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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辦法依據「國立臺北大學外語能力指標檢核辦法」第二條訂定之。

第二條  本系學生通過下列英語能力檢定標準之一，即符合英語能力指標檢核之標準: 

一、一般生

（1）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中高級初複試

（2）TOEIC 多益測驗聽讀總分 800 (含)以上或口說 160 分(含)以上或寫作 150

分(含)以上

（3）ITP 托福測驗 550 (含)以上

（4）iBT 托福測驗 80 分(含)以上(級別 79 級以上)

（5）IELTS 國際英語測驗 6 級(含)以上

（6）BESTEP 培力英語能力檢定測驗：聽及讀二項各 125 分(含)以上或口說/

寫作二項任一項 300 分(含)以上

（7）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 First (FCE) (含)以

上

（8）劍橋領思-職場英語 Linguaskill Business 聽及讀二項各 170 分(含)以上或

口說/寫作二項任一項 170 分(含)以上

二、身心障礙學生

（1）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(GEPT)中高級初試

（2）TOEIC 多益測驗聽讀總分 650 分 (含)以上或口說 140 分(含)以上或寫作

135 分(含)以上

（3）ITP 托福測驗 490 分(含)以上

（4）iBT 托福測驗 70 分(含)以上

（5）IELTS 國際英語測驗 5.5 級(含)以上

（6）BESTEP 培力英語能力檢定測驗：聽及讀二項各 115 分(含)以上或口說/

寫作二項任一項 280 分(含)以上

（7）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 First (FCE) (含)以

上

（8）劍橋領思-職場英語 Linguaskill Business 聽及讀二項各 160 分(含)以上或

口說/寫作二項任一項 160 分(含)以上

112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，檢定採認期間為「高中學測後至大學畢業前」取得之

英語檢定成績。

第三條  若學生於畢業前未通過本辦法第二條所列之英語能力檢定標準者，由所屬導師

進行輔導，並於畢業前完成本校線上學習測驗平臺中全民英檢新制模擬測驗、

NEW TOEIC模擬測驗、iBT托福模擬測驗、全民英檢模擬測驗或TOEIC模擬測

驗，成績達本系英語能力指標檢核標準即可視同完成畢業門檻；若未通過以上

檢定或輔導成效不佳，則需修習暑期開設之「實用英文」課程。

第四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
